
男友要陪女友看內診，或有一堆女朋友要

陪她同學進入內診室，醫師可否拒絕？當然！

先生進來診間都不一定准許了，何況是男女朋

友？加上男生又沒有身分證明，怎麼證明他們

是男女朋友呢？說不定只是歡場恩客誰知道？

個人就曾碰到有上班小姐帶日本客人假冒老公

要來看她內診的變態行為，當場被醫師識破，

嚴厲斥責出去，沒有報警已是很客氣了。但若

老公或男友堅持要看內診，除了婦產科診所事

先應在診間門口掛上「男賓止步」的告示外，

醫師儘可祭出尊重病人隱私權的大帽子加以婉

拒，但若女病人也同意要同流合污，只好推說

尊重其他病人出入診間的隱私，使出醫療裁量

權，直接退還掛號費，請她另請高明。

老公不宜太涉入老婆身體私密

其實老公過度關心太太，管太多老婆的肉

體私密未必是真體貼。若老公是對男醫師檢查

有意見，我們護理人員都會保證護士會從頭陪

伴到檢查結束，若仍不能釋懷，只好請老公帶

病人去找女醫師，反正現在婦產科醫師有一半

以上都是女性，不怕沒有女醫師。其實許多時

候醫師是站在考量男人心理的立場，許多老公

看過產婦生產時的齜牙裂嘴，哀天叫地，平日

溫柔婉約的形象破滅，甚至還看到產道撕裂變

型，血跡斑斑，甚至血流如注，能不當場昏倒

已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大丈夫，事後回想或午

夜夢迴，不陽萎晚洩者幾稀，甚至從此對老婆

敬而遠之。個人就有一位病人40歲時因子宮

肌瘤開刀，她老公曾問過醫師何時可以同房？

雖給予保證滿一月後就可完全恢復正常夫妻生

活了；過了12年該老公死了之後，病人才幽怨

門診病人隱私的風險管理－
男友要陪女友看內診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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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添富婦產科診所 高添富

地告訴醫師說，開完刀後老公就不敢再碰她一

下，怕她開刀傷口會出血云云，可見台灣男人

的心思是多麼纖細，感情是多麼的脆弱。醫師

不讓老公看到老婆被內診，其實也是體貼老公

的脆弱心靈，怕摧毀老婆性感美麗的形象。其

實內診時，醫師隔著布簾，只看到要檢查的生

病的器官，急著診斷出病因，趕緊治療都來不

及了，當然心無旁鶩，何況此時醫師更不會與

病人聊天，講一些五四三的私事，就是因為病

人的個人隱私權，在此才是最需要被尊重保護

的。

內診室男賓止步

通常婦產科醫師看病的診間可分問診室

及內診室兩區，有的是用布簾子分開，有的診

所高級一點是分設兩個診間，用玻璃門隔開，

內設內診室必須推門才能進去。個人看病比較

嘮叨，通常內診完畢後，病人還要回問診室，

由醫師向她說明檢查發現及可能臆斷，交待病

情與治療衛教後才放她去打針拿藥。若病人有

女性家屬或朋友陪伴，陪同進入問診室沒有問

題，但因為內診室可能有別的病人正在整理服

裝，男賓是一律止步的，甚至兩名以上的女性

友人陪同時，七嘴八舌問東問西脫離主題也是

很煩人的，尤其在未問清與病人的關係之前，

醫師也不能把病人的病史私情一一暴露，所以

通常也只限一名女賓陪問足矣，而且待醫師問

完主訴病史後，病人要進入內診室時，女賓也

要先請出外面門廳等候。因為等病人內診完後

要分析病情時，個人都會有禮貌的問一下病人

要不要請陪她來的家屬一起來聽病情分析，事

實上真正只有不到一半的病人說要，甚至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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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也不願她媽媽知道太多，反之亦然，足見當

今社會人士對自我隱私權的維護都是很重視

的，尚存少許父權餘毒的醫師可要更加小心翼

翼了。總之病人連對自己的媽媽都有所顧忌，

自己的老公也都不行了，別人的老公憑什麼可

以進出問診室，甚至進入內診室偷窺，攪局撒

野？

先生要在旁觀看人工授精及門診手術

經驗裡，我們婦產科醫學會的會員就曾

受到兩例奇怪個案的困擾，而來諮詢學會。A

君是要求太太內診時一起看，太太沒意見，醫

師覺得怪怪的也沒拒絕，就算了。B君則是要

求她太太作人工授精時，要在旁觀看醫師放鴨

嘴及植入精蟲的動作，B太太表示不願意，B

君說歐美都可以先生陪產，他應也可以觀看人

工授精，於是兩人吵架，護士小姐勸解無效，

太太跑離開診療室，先生追出去。不久醫師來

了，護士小姐打手機請B太太回來植入，B君

仍跟入診療室，醫師請他到外面稍候，B君堅

持不肯離開，醫師於是問太太是否要讓B君在

旁觀看？B太太答說：醫師若答應那就好！於

是B君就在旁觀看整個人工授精過程(醫師放

鴨嘴及植入精蟲動作)，B太太從頭到尾把被

子蓋住頭。醫師離開前告訴B君，他的要求很

奇怪，B君答說歐美都可以，醫師說這是台灣

不是歐美，陪產在台灣也是有，但是要太太同

意，而且醫院及醫師的許可，先生陪看內診，

在旁觀看人工授精則是前所未聞，B君大叫我

不管，其神態情緒相當激動。

之後B君又一次要求看B太太子宮鏡及內

膜切片過程，這次診所醫師不再答應，告知

他看則不做，一番爭執後，B君簽下切結書，

不再干擾及旁觀醫療過程。後來B太太來接受

多次卵泡陰道超音波追蹤及施打排卵針劑，B

君均沒出現干擾或要求旁觀。半個月後B太太

在超音波室準備卵泡陰道超音波檢查時，在隔

壁內診室醫師和護士正幫C女士內診中，B君

居然打開內診室門想要進入找醫師，護士趕緊

阻擋並鎖門。看完C女士後，醫師進入超音波

室幫B太太做卵泡陰道超音波，並囑護士鎖好

門，此時 B君又想闖進但門被鎖著打不開，於

是B君用力敲打搥門不停，B太太認為無法繼

續進行檢查，醫師也只好表示取消。醫師站在

門內請B君勿再搥門了，太太整理好服裝馬上

會開門出去。B太太開門出去後，B君纏著醫

師，怒目大叫說這是他的權利，為什麼不能

看？醫師只好請保全人員來處理，並要求B君

勿走，等護士小姐報警秉公處理此事，B君和

保全人員仍爭執不休，在等候警方來處理時，

B太太拉著B君走出門診，最初還在門外走廊

徘迴，警方來時B君已消失蹤影了。

男人要陪老婆或女友治療的風險管理

本案產生兩個問題：

問題一：在台灣婦產科，有讓女病患的先生在

旁觀看內診、子宮鏡手術、人工授

精、陰道超音波等等的習俗或規定

嗎？

一、法律上是認為，在台灣婦產科並沒有讓女

病患的先生在旁觀看內診、陰道超音波檢

查，或門診手術如子宮鏡手術、人工授精

等等的醫療常規或習俗，尤其是類似的門

診手術或人工授精或侵入性檢查(見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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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醫師可以表明專業立場，儘可以

無菌消毒或病人安全為由，嚴禁工作人員

以外人士進入。但若只限內診或陰道超音

波等非侵入性檢查，在病患本人或醫師都

同意的情況下，亦並無不可。唯此次醫師

已表明不同意，而且已告知讓病患先生B

君瞭解，B君也已簽下「不再干擾及旁觀

醫療過程」之切結書，就不能在旁觀看內

診。此外門診手術如子宮鏡手術或人工授

精，醫師儘可以堅持，以顧慮無菌消毒保

護病人安全為由，拒絕工作人員以外人士

進入。

二、依此類推，若其他科別只要是醫師的檢查

不涉及身體隱私部位，如生殖器或乳房

者，像腹部觸診、心肺聽診或腹部超音波

檢查，確定是配偶或一名同性朋友要進入

診間陪伴，在病人自願同意下，尚無不

可；但涉及門診手術或侵入性檢查，醫師

同樣可以理直氣壯，以保護病人安全為

由，拒絕工作人員以外人士進入。

三、法源依據是依衛生署98年9月10日衛署醫

字第0980262349號公告的「門診醫療隱

私維護規範」，第一條開宗明義即曰：

「醫事人員於門診執行醫療業務時，應注

意維護病人隱私、減少程序疑慮，以保障

醫病雙方權益」，並在第二條：醫療機構

應依本規範之規定辦理，並督導醫事人員

於執行門診醫療業務時，確實遵守下列事

項中，明文規定：（二）病人就診時，

應確實隔離其他不相關人員在場。（四）

進行檢查及處置之場所，應至少有布簾隔

開…，對於較私密部位之檢查，並應有避

免過度暴露之措施。同時還在第三條特別

聲明：「醫療機構應依據前開原則，擬訂

具體作法，且除確保病人之隱私外，亦應

保障醫事人員之相對權益。」，表明醫師

至少還有專業裁量權。

問題二：面對B君這種反社會行為深感困擾，

診所該如何正確處理？

一、B君這種反社會行為已擾亂嚴重診所作業

及病人就醫安全，當然要報警處理，以免

診所遭受人傷財損，是正確的自保行為，

唯醫師本人亦需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B

君個人之精神問題，經請教高雄凱旋醫

精神科王富強醫師，亦認為B君本人至少

有妄想症Delusion的人格異常，或甚至精

神症的問題，宜和家屬懇談，早日延醫治

療，或至少暫停該病患之婦科醫療，以免

加重對B君之精神刺激與打擊。

二、醫療法第24條第二項更明文規定：「為保

障病人就醫安全，任何人不得以強暴、脅

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滋擾醫療機

構秩序或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違反

醫療法第24條第二項，依第106條罰責：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其觸犯刑

法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而且依

醫療法第24條第三項更明文：「違反前

項規定者，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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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或男友要陪看診怎麼辦？

結論是，若病人的老公或男友要陪看診或

內診時，醫師的應對之道如下：

一、若婦科內診或作陰道超音波時，男友一定

要進來，因婦產科診間是男賓止步，且必

須尊重病人個人隱私權，為維護病患隱私

權，醫師有權拒絕。除非身分證配偶欄證

明是先生，且病人同意下，醫師可以裁量

要不要同意讓老公進來，或直接請病人轉

診其他診所，退還掛號費。

二、至於婦科門診手術，如子宮鏡手術、人工

授精或侵入性檢查，醫師可以表明專業立

場，儘可以無菌消毒或病人安全為由，禁

工作人員以外人士進入而直接拒絕。

三、若其他科別，只要是醫師的檢查不涉及身

體隱私部位包括生殖器、乳房者，如腹部

觸診，心肺聽診或腹部超音波等非侵入性

檢查時，確定是配偶或只是一名同性朋友

要進入診間陪伴，在病人自願同意下，

尚無不可；但涉及門診手術或侵入性檢查

時，醫師一樣可以表明專業立場，嚴禁工

作人員以外人士進入。

四、醫療法明文規定：為合法保障診所安全，

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故違者可

報警處理。若老公或男女朋友來者不善且

有脫法行為，依法可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其觸犯刑法者，應移送

司法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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